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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医疗纠纷协商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环节，其公平高效处理主要依赖专业力量的深度参与。本文以律师代理

协商为研究对象运用利益理论、权力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来构建分析框架，并且通过梳理律师代理协商的实务流程深

入剖析其在证据收集、谈判策略、协议促成中的核心功能，由此能够了解到律师的专业介入可有效平衡医患权力差

距，且通过利益识别与交换促成合意达成，但是受限于调解协议效力不足、复合型人才匮乏等问题，所以导致其作用

尚未充分释放。为此应从观念引导、制度衔接、能力建设等方面出发来构建优化路径，如此可为提升医疗纠纷协商效

率和效果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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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As a core component of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 fair and efficient handling of 

medical disputes relies heavily on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his paper examines 

lawyer-mediated negotiations, employing interest theory, power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procedures of lawyer-mediated 

negotiations, it thoroughly analyzes their core functions in evidence collection,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agreement facilitation. This reveals that lawyers'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effectively balances the 

power disparity between medical providers and patients, facilitating mutual agreement through interest 

identification and exchange. However, its potential remains underutilized due to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enforceability of medi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scarcity of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Consequently, an optimized pathway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conceptual guidance,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is approach provides crucial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disput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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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当前医疗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且患者权利意识觉醒，所以医疗纠纷已成为影响医患关系与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在《医疗纠纷预

防和处理条例》当中明确将协商作为纠纷解决的首要途径，其自愿性、高效性的优势使其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然而医疗纠纷的专业性

与复杂性导致医患双方存在天然的信息鸿沟与权力失衡，所以单纯依靠双方自主协商难以实现公平结果。如此就需要具有专业力量的律

师介入其中。基于此，本文引入多元化理论视角来探讨律师代理协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策略。

一、律师代理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理论基础

（一）利益理论：协商的核心逻辑

利益理论认为纠纷的本质是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而协商的

核心在于识别各方利益诉求并寻找其中的平衡点。在医疗纠纷中

患方的核心利益包括损害赔偿、过错认定与情感慰藉，但是医方

则关注责任界定、声誉维护与正常诊疗秩序保障。基于此，律师

的代理价值就在于通过专业分析来明确患方利益边界，并且区分

“需求”与“诉求”，如此尽可能避免因情绪主导导致的利益误

判。另外律师还要基于法律规定与医疗规范来预判医方的利益底

线，从而为提出合理协商方案奠定良好基础。例如在药物过敏纠

纷中律师需结合《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将患方的赔偿诉求与医

方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精准匹配，进而实现利益主张的合法化

与合理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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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理论：平衡的实现路径

权力理论当中强调协商结果的公平性取决于各方权力关系的

均衡程度。其中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会使医方天然占据专业权

力优势，但患方往往因缺乏医学知识与法律认知而陷入被动。而

律师的介入主要可通过两种路径重塑权力结构：一是知识赋能，

律师可将医疗专业问题转化为法律责任问题，并且通过病历分

析、过错评估等专业操作来削弱医方的信息霸权。二是程序赋

权，律师可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规定来规范协商

程序，如此可保障患方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此外在实践过程中律

师还必须要求医方出具医务人员执业证、提供诊疗规范依据等，

从而可有效遏制医方的权力滥用，进而推动协商回归平等 [2]。

（三）社会交换理论：共识的达成机制

社会交换理论视协商为各方通过资源交换实现利益满足的过

程，其核心要素包括交换资源、信任关系与成本考量。而律师在

交换过程中主要扮演“资源整合者”与“信任中介”的双重角

色。首先律师需要整合病历资料、鉴定意见等证据资源与法律规

范、赔偿标准等制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交换筹码。其

次律师还要凭借自身专业能力来降低医患双方的信任成本，以尽

可能减少因猜忌而导致的协商破裂风险。此外当患方提出赔偿诉

求时律师还可通过提供类似案例的判决结果、解析赔偿计算依据

等方式，将抽象的利益主张转化为可量化的交换条件，从而促使

医方进行理性回应，最终实现利益与成本的最优交换 [3]。

二、律师代理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实践机制

（一）前置准备

证据收集是律师代理协商的基础环节，其直接决定协商的主

动权。所以根据实际操作规范律师需完成三项核心工作：一是封

存复制病历资料，主要包括客观病历与主观病历，并且重点核查

病历书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如发现篡改、遗漏等问题则可直接

作为过错主张的依据。二是固定损害证据，其中包括诊断报告、

费用清单、伤残鉴定意见等，如此可明确损害后果的范围与程

度。三是收集医疗规范依据，以此可梳理相关诊疗指南、操作规

范，也能够为过错认定提供参照标准 [4]。

（二）协商实施

（1）差异化策略的实践应用

在协商阶段律师通常要根据纠纷类型与医患特点采用差异化策

略：首先是对事实清楚、过错明确的纠纷可采用“开门见山”的策

略，并且直接提出相应的赔偿方案与法律依据。其次对争议较大、

情绪激烈的纠纷，律师可采用“分步推进”策略，具体要先沟通平

复情绪，随后再聚焦具体争议点来逐步突破。最后对涉及复杂医疗

问题的纠纷则需邀请医疗专家出具专业意见，如此可大幅度增强主

张的权威性。例如，在某三甲医院手术失误纠纷中律师发现医方存

在未履行术前告知义务的明确过错，所以直接依据《民法典》第

1219条规定提出赔偿方案，仅用两次协商便促使双方达成一致 [5]。

（2）协商沟通中的技巧运用

除宏观策略外律师的沟通技巧对协商效果也具有关键影响。

首先在与患方沟通时律师需采用共情与理性相结合的双轨沟通

法，先倾听患方的情感诉求，并通过“我理解您的痛苦”等表述

方式来与其建立情感共鸣，再以数据化方式呈现法律分析，如

“根据类似案例，您的情况赔偿范围在 XX至 XX万之间”，如此

可避免患方因情绪问题而陷入非理性诉求。其次在与医方沟通时

律师则要侧重风险提示与利益权衡，一方面要明确告知诉讼可能

导致的声誉损失与经济成本，而另一方面则提供替代方案，并引

导医方理性决策 [6]。

（三）协议促成

达成共识后律师需协助拟定书面和解协议，以确保内容的合

法性与可执行性。而协议当中应明确以下几条核心条款：首先是

纠纷事实与责任认定，律师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清晰表述医方的过

错情形与因果关系。其次是赔偿内容，其中主要包括赔偿金额、

支付方式与履行期限，并且避免使用“一次性了结”等模糊表

述。再次是保密条款，律师需根据当事人需求约定信息披露范

围，以保护医患双方隐私与声誉。最后是违约责任，如果其中一

方违约则必须要支付违约金或承担诉讼费用。

三、律师代理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现实困境

（一）观念障碍

传统“厌讼”与“崇讼”并存的观念制约了律师代理协商的

发展。首先部分患方认为“找律师就是要打官司”，所以对协商

解决的有效性缺乏信任，而更倾向于通过信访、医闹等极端方式

维权。其次部分医方对律师的介入存在抵触心理，并将其视为

“纠纷升级的推手”，所以不愿配合协商程序。而这种认知偏差

则直接导致律师代理协商的启动率降低，从而使许多本可通过协

商解决的纠纷最终涌入诉讼渠道，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成本，同

时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例如某省2023年医疗纠纷总量达8200余

起，其中仅12%选择律师代理协商，而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中有

38%的案件事实清晰 [7]。

（二）制度缺陷

制度层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效力保障机制不

完善。律师参与达成的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违约则

另一方需重新提起诉讼，从而导致“协商—违约—诉讼”的程序

空转，也严重削弱了协商的权威性；二是程序规范不健全。目前

缺乏针对律师代理协商的专门操作指引，而且协商启动条件、证

据交换规则、时限要求等均无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操作混

乱，也极易引发新的争议。而且目前部分医院利用程序漏洞拖延

协商，待患方证据灭失后再拒绝赔偿，而律师缺乏有效的程序救

济手段。例如在2024年某医疗纠纷典型案例中，医院以“需内部

审批”为由拖延协商近6个月，从而导致患方关键证人因迁居无法

出庭，最终协商破裂，而患方不得不重新收集证据提起诉讼，耗

时长达18个月 [8]。

（三）资源瓶颈

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对律师提出了法律与医学相结合的复合型

知识要求，但当前多数律师都存在知识结构单一问题，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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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备深厚法学功底的律师往往缺乏医学常识，从而难以准确评

估医疗过错，而熟悉医学知识的律师又可能存在法律专业能力不

足的问题。由此可见这种人才匮乏直接影响协商质量，如果在涉

及手术并发症的纠纷中律师若无法区分“医疗过错”与“合理风

险”则难以提出有效的协商主张。

协作机制的缺失同样制约医疗纠纷协商的发展。由于当前律

师与医疗机构、鉴定机构、调解组织之间缺乏常态化沟通渠道，

所以存在向医院调取证据时常遭遇推诿，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时周

期过长等问题，从而大幅度降低医疗纠纷协商效率。

四、律师代理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化路径

（一）观念引导

针对认知偏差问题律师需从两个维度开展引导工作：首先普

法宣传常态化，其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律师协会通过案例解

读、专题讲座等形式来向公众普及“协商优先”的纠纷解决理

念，并且重点说明律师代理协商的成本优势与效率价值。其次是

行业沟通制度化，律师协会与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建立定期对话机

制，并且通过共同开展培训、制定操作指引等方式来有效消除医

方对律师介入的抵触情绪，进而培育“理性协商”的行业文化。

例如律师可选取典型和解案例进行公开报道，以此来展示律师在

纠纷化解中的积极作用，进而增强律师的社会认可度 [9]。

（二）制度完善

制度优化主要聚焦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下：首先建立协议效力

衔接机制。律师可借鉴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来推动律师调解协议

与司法确认程序的无缝对接，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和解协议当事

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其次是制

定专门操作规范，主要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律

师代理医疗纠纷协商操作指引》来明确证据交换、协商时限、争

议处理等具体规则，以此来对实践操作标准进行统一。例如，规

定医方需在收到协商申请后5日内提供病历资料，如果逾期则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 [10]。

（三）资源整合

人才培养应采用专业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双轨模式。首

先在培训层面主要由律师协会联合医学院校开设医疗法律课程，

并系统讲授医学基础、诊疗规范与医疗损害鉴定知识。其次在实

践层面要建立律师与医疗机构的交流机制，同时安排律师参与临

床培训、医疗质量督查等工作，以积累实践经验。同时还可设立

“医疗纠纷专业律师库”，并通过资格认证来筛选复合型人才，以

此来为当事人提供精准服务。

协作机制建设需构建“多方联动”平台：一是建立律师与鉴

定机构的快速通道，从而对协商中需要的医疗损害鉴定实行“优

先受理、简化流程”，以尽可能缩短鉴定周期。二是完善律师与

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协作模式，如此可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

从而将协商陷入僵局的纠纷及时转入调解程序。三是推动医疗机

构建立“协商对接专员”制度，并且明确专门部门与人员负责与

律师沟通，以此来大幅度提高协商效率。

五、结束语

律师代理协商是平衡医疗纠纷各方利益、实现公平高效解纷

的重要路径。从理论层面看利益理论揭示了协商的核心逻辑，而

权力理论阐释了律师介入的价值基础，且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共

识达成的分析框架，三者共同构建了律师代理协商的理论体系。

另外从实践层面来看律师通过证据收集、策略运用与协议拟定等

实践操作在前置准备、协商实施与协议促成各环节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是当前律师代理协商仍面临观念、制度与资源层面

的多重困境，所以需通过构建认知体系、完善制度规范、整合专

业资源予以破解。未来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断完善，律

师代理协商将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能够为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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